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二工谷段字第10400426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04年度配合夏令時節處同意簽辦單

主旨：台8臨37線(中橫便道)配合夏令時節，日照時間延長，自104

年5月1日起，由原開放5個時段增加為7個時段，惠請各單位

宣導並轉屬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台中市和平區公所 104年 4月 20日和平區建字第

1040007213號函辦理。

二、台8臨37線(中橫便道)管制時段配合夏令時節，自104年5月1

日起，由原開放5個時段（7時、10時、12時、14時30分、16

時30分）增加為7個時段(6時、8時、10時、12時、14時、16

時、17時30分)，惟如遇天候狀況不佳或下雨、颱風、地震

等因素，即封閉道路禁止通行。

三、本處自今年度起執行中橫便道3年10億重大建設，屆時如有

需要配合管制施工，將再酌予減少開放時段。

四、開放時段變更訊息，請臺中市政府及和平區公所協同各里辦

公室惠予宣導；本段除張貼於谷關及德基管制站外，亦將配

合公布於電子看板系統(CMS)供通行民眾知悉。

五、請戽美營造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依上開說明辦理，並請管制站

人員於每日放行時告知通行民眾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、臺中市和平區公所、臺中市東勢區公所、臺中市豐原區公所、臺中
市石岡區公所、臺中市新社區公所、戽美營造有限公司

副本：養護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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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谷關工務段 函

地址：42444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1段堰
提巷5號

承辦人：應廷旻
電話：04-25951224分機
傳真：04-25951144
電子信箱：et2002@thb.gov.tw


